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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检验报告的证据能力

奚　 玮

(安徽师范大学 法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 　 要:检验报告是解决刑事案件专门性问题的科学证据。其与鉴定意见、专门性问题

报告或专业人员推断结论等有着显著的区别。作为科学证据,检验报告具有证据能力的条件

是具有刑事证据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且以检验报告的证据相关性为核心,判断检验报告

的证明价值。检验报告应用于刑事诉讼中特别类型的专门性问题,检验报告的制作主体应具

有科学共同体的专业资格,检验程序符合科学即特定的规范操作流程。检验报告具有明确的

适用范围和证明对象,检验报告的技术标准应以国家或国际官方颁布的标准为准。指导性案

例重申了检验报告作为刑事证据种类的实践价值。在大数据时代,检验报告应成为刑事证明

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可供选择的科学的证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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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中许多事实需要通过科学方法进行解释,以寻求诉讼主体对刑事案件事实的真伪判断

符合客观事实。如何定义科学证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布莱克门法官认为,面对专家出具的科学证据,
庭审法官必须决定……该专家是否证实:(1)科学知识;(2)该科学知识帮助庭审法官理解争议中的

事实或对其作出决定 [1]1。无论科学知识本身或是创造科学知识的人,都只有在法律程序内具体化为

日常语言,才能体现出科学知识的含义。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科学证据的种类,在证据法定种

类中规定鉴定意见,司法机关将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提出的专门意见,归类于科学证据;指导性案例指

示具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检验报告可以归类于科学证据。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程序中所进行的科学检

验、评估、化验、实验等证据材料,在转入刑事诉讼程序后,转化为刑事诉讼中的科学证据。刑事诉讼中

有许多种类的科学证据,每一种科学证据都有自己独特的证据资格条件,目的是为“确保案件事实真

实的证明标准” [2] 作出证明贡献。相较于鉴定的刑事诉讼规范,根据检验技术方法作出的检验报告的

证据能力要件,存在理论上探讨的制度空间和司法实践意义。本文就此进行初步探索。



一、 检验报告的刑事证据地位

(一) 检验报告的刑事证据表达形式

我国《刑事诉讼法》文本未规定诉讼中的专门性问题检验的证据方法,在法定证据种类中也未规

定检验报告或检验意见的证据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ñ的解释》
(法释〔2012〕21号)(以下简称“法释2012”)第72条、第87条以及第93条第2款分别规定了检验相关事

项,并指出检验是一种与鉴定相等值的专门问题的技术评价方法,参照适用鉴定意见的证据调查方法

和程序。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高检发释字〔2012〕2号)(以下简

称“2012检察规则”)第250条第1款持相同司法观点。该条规定,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出具鉴定意

见、检验报告。鉴定人出具的检验报告,与鉴定意见具有等值的技术评价方法。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
订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运用具体问题的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的文件

中,都删除了检验的证据技术方法和检验报告的证据形式。
202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第26批指导性案例,在指导案例147号“张永明、毛伟明、张鹭故意

损毁名胜古迹案”中,一审、二审判决书将专门问题的专家意见称为检验报告,①明确对刑事案件中有

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但没有鉴定机构的,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出具

检验报告,相关检验报告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该案表明作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科学技

术方法形成的证据之外的检验技术证据,实践中仍然承认其证据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á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ñ的解释》(法释〔2021〕1号) (以下简称“法释2021”)第100条没有专门提及检

验报告,而是将检验报告隐匿于“有专门知识的人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出具的报告”范围内。具有专门

知识的人所作出的“专门性问题报告”或“意见”就有资格成为刑事证据,是否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则需根据案件事实由法官确认。

龙宗智教授对该扩大科学证据范围的解释提出批评,认为这样解释是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

事证据种类之外再设置第八种法定证据,而且,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出庭功能和陈述的性质都超越《刑

事诉讼法》的规定 [3] 。从立法意图看,“科学证据”是一个学理概念,而不是立法概念。司法机关从具体

案件事实调查角度,将具有与鉴定意见相似但又不能归类于鉴定意见的其他种类科学证据,赋予其刑

事证据资格,是司法解释可以承载的任务。从司法解释用意看,有专门知识的人就专门性问题出具的

报告或意见,明显是脱离鉴定意见法定外形的表达,为其他形式的科学证据获取刑事诉讼证据资格提

供法律依据。至于其他科学证据的具体种类,则根据解释案件证据事实所使用的科学方法确定,在法

律规范与科学方法之间,以科学方法为确定证据的名词。
检验是一个多义用词,既可以作名词,也可以作动词。检验适用范围比较广泛,应用于医学、工程

学等领域。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检验”为:检查并验证;检查勘验;进行产品品质管制时,应用各种试验、
量度工具与方法,查验产品的特性,以与规定的标准相比,决定其是否合于规格。国际粮农组织2001年
颁布的《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解释“检验” ( Inspect)为:对植物、植物产品或其他限定物进行官方

的直观检查,以确定是否存在有害生物和 / 或是否符合植物检疫法规。
在法律语境下,检验的基本语义,用以指涉特定的检验对象,以已经存在的科学或技术标准为依

据,查验检验对象是否符合该标准的民事行为、行政行为或诉讼行为。但是我国立法上没有对检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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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永明、毛伟明、张鹭故意损毁名胜古迹案,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赣11刑初3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

决书。



检验报告作出解释。公安部2017年《公安机关鉴定规则》第45条规定,鉴定文书分为《鉴定书》和《检验

报告》两种格式。客观反映鉴定的由来、鉴定过程,经过检验、论证得出鉴定意见的,出具《鉴定书》;客
观反映鉴定的由来、鉴定过程,经过检验直接得出检验结果的,出具《检验报告》。检验报告的内涵大致

与鉴定意见一致。司法部2016年《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12条第3款对鉴定材料作出解释,即鉴定材料

包括生物检材和非生物检材、比对样本材料以及其他与鉴定事项有关的鉴定资料。该规定并没有区分

鉴定与检验的证据方法,而是统一称为鉴定意见书。有学者认为,检验报告就是鉴定意见 [4] 。也有学者

持相反观点,区分检验报告和鉴定意见的证据价值,两者不可归于统一 [5] 。
“法释2012”将鉴定意见和检验报告并列,但区分的标准与公安机关规定不一致。在法院看来,没

有法定司法鉴定机关时,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具的报告,其中符合检验报告特征的,就称为检验报告。因
此,检验报告是有专门知识的人就专门性问题出具的意见或报告,具有刑事证据的种类特征。

(二) 检验报告与其他科学证据之比较

鉴定、专门性问题报告以及检验是不同的科学技术解释案件事实的方法,相互具有不可替代性,
在运用科学原理、技术手段、对设备仪器的依赖程度、结论或意见的论证过程和论证方法以及证据审

查判断规则方面,均存在巨大差异。
1. 检验报告与鉴定意见之比较。在内容涉及检验的刑事法律规范性文件中,最早涉及的是计算机

类犯罪证据材料,可以适用检验方法。《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对于是否属于《刑法》第285条、第286条规定的“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

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 “计算机病毒

等破坏性程序”难以确定的,应当委托省级以上负责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管理工作的部门检验。
司法机关根据检验结论,并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认定。司法解释规定的检验与电子数据功能性鉴定存在

竞合之处。公安机关内部的鉴定意见可以运用检验方法,形成检验意见。后适用于环境污染犯罪、网络

犯罪,甚至自然犯的盗窃罪也适用检验报告的证据方法。①

刑事诉讼中鉴定与检验完全区别开来的标准,是鉴定以检材为基础,而检验以检验物可检验性标

准为基础,如物证组成成分构成的检验 [6] 。但是,在鉴定过程中可能需要检验报告作为鉴定基础信息。
理论上鉴定解决的专门性问题涵盖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鉴定、痕迹鉴定、化学鉴定、会计鉴定、文件

书法鉴定以及其他鉴定等鉴项 [7] 。在作出这些鉴定之前,可能需要对鉴材所形成的原因、特征、化学成

分或物证同一性作出检验,以检验报告作为鉴定意见的依据。此时的检验报告是鉴定意见的组成部

分。但实践中,鉴定程序中的检验报告是不作为证据提交法庭质证的,检验人员也不受《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管理办法(2021年修改)》规定的检验检测机构和检测人员的资格限制。如念斌投毒杀人案中

有关被害人死亡的毒物原因及毒物来源的鉴定意见,就是以错误的检验报告为依据而作出的错误的

鉴定意见记载:“鉴定机构在检验过程中未如实按照记录表记载的步骤操作,本案检验仪器检测氟乙酸

盐非常灵敏,鉴定机构未能提供质谱图,证实做过‘空白’对照检验,说明检验过程未严格遵循操作规程,
导致不能排除假阳性检验结果,理化检验报告均存在检验程序违法、检验结论不真实等问题,不能作为定

案依据。”②检验和鉴定,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具的报告,在专业方面有更严格的标准。
2. 检验报告与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具的报告之比较。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具的报告是指具有专门知

识的人对案件事实作出的符合科学原理和技术规范的专家性意见。对于“专门知识” “有专门知识的

人”的法律含义,学理上认为,有专门知识的人,不论广义还是狭义,均是指相对有基本认知及常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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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等发布的法释〔2011〕19号,公通字〔2014〕10号,法释〔2016〕29号,法释〔2016〕29号等。
念斌投放危险物质罪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闽刑终字第1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普通人士而言那些具有别样、特殊学识或经验的人 [8] 。概括地说,有专门知识的人,在其专业领域内,
拥有比其他群体或团体更具实践性的操作技术和对该专门性问题可以进行科学解释的能力和资格。
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中定义:
本规定所称“有专门知识的人”,是指运用专门知识参与人民检察院的办案活动,协助解决专门性问题

或者提出意见的人,但不包括以鉴定人身份参与办案的人。本规定所称“专门知识”,是指特定领域内

的人员理解和掌握的、具有专业技术性的认识和经验等。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否定了鉴定人的有专

门知识的人群体成分。检察机关对“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定义与《刑事诉讼法》第146条的规定相矛盾。
而从辩方的视角看,刑事诉讼立法上将辩护方聘请的有专门知识的人称为专家辅助人。

有专门知识的人,对某项专门性问题进行科学评价时,并不具有刑事诉讼证据属性意义上的鉴定

制度所需要的鉴定人资格和鉴定机构行政许可。所以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意见,只能称为“专家意见”。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是将检验结论或检验报告纳入专门性问题类型,避免专门性问题报告纳入

非法证据范畴。司法机关的观点是专门性问题的报告包括检验报告、专家评估报告、毒物成分检验报

告、环境损害评估报告或检验报告等。相较于其他专门性问题的报告,检验报告的制作主体是有严格

资质限制的,更多地体现在行政授权范围内的资格许可,类同于司法意义上的鉴定人资格。检验报告

作为证据的法律形式,其制作主体范围比有专门知识的人要狭窄许多。检验报告与专门性问题报告的

区别在于,检验报告的制作主体、检验过程技术参数和检验设备仪器等,需要通过专门化的科学原理

和技术操作规程约束。专门性问题报告在制作主体和论证方法方面,并不需要严格的《刑事诉讼法》规
范的约束。如 DNA 检验人员资格是医学资格,并非《刑事诉讼法》上的检验资格。

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具的意见被法庭采纳,在科学的证伪意义上可能存在疑问,但从终结诉讼、查
明案件真相方面看,其可能比法官和当事人、证人更容易被社会接受。

二、 检验报告适用的专门性问题类型

证据是证据形式和证据内容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证据形式居于主要地位,是证据内容的

物质载体 [9] 。证据资格,在英美证据法上称为证据可采性。证据可采性又称为证据资格 [10] 。证据资格,
反映在证据属性方面称为证据能力。检验报告作为刑事证据证明案件事实,首先需具备刑事证据能力

的形式要件。检验报告刑事证据能力的形式要件包括三个要素:一是检验对象具有可检验的科学界

限;二是符合刑事法律规范或行政法律规范规定的主体资格且符合科学或技术有专门知识的人的专

业特征;三是检验过程具有可重复性,能够循环验证。

(一) 立法确定的检验适用的专门性问题类型

“法释2012”第87条规定,对没有法定鉴定机构或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进行检验的,可以聘请

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检验;第93条第2款明确的是电子数据可以检验。2012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

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7号)第60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受或者依法调取的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

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检验报告、鉴定意见等证据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2020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

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59号)第63条删除了检验报告的行政证据转化的刑事证据的认可规则,
对其他行政证据形式增加“经公安机关审查符合法定要求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是,国务院2020
年8月发布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国务院令第730号)第4条规定,行政执法机

关对查获的涉案物品,对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涉案物品,应当由法定检验、鉴定机构进行检验、鉴定,
并出具检验报告或者鉴定结论;第6条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应当附有下

列材料:有关检验报告或者鉴定结论。行政法规要求行政执法机关将检验报告移送至侦查机关,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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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对行政机关移送的检验报告如何处理,《刑事诉讼法》显然没有作出规定。侦查机关是将行政程序

形成的检验报告作为证据看待,还是不予接受该份检验报告证据,或者根据行政程序的检验报告,重
新委托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进行鉴定,形成鉴定意见作为证据,实践做法不一。而且,根据检验的科学概

念和应用范围,检验是在鉴定无法进行或无法完成的情况下,且符合检验的科学技术原理而对检验对

象的一种专门知识的判断。如上文述及的纤维成分的检验,就不可能通过鉴定完成。而2018年1月1日
开始实施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 7258—2017)国家标准,是对机动车进行检验的标准,符
合此标准即为合格,不符合即为不合格。此外,卫生部颁布的《医疗机构临床检验项目目录》 (卫医发

〔2007〕180号)也规定了医学检验的范围和对象。
从鉴定的法定范围比较,检验适用的范围,应包括以下证据项目。
一是四大类司法鉴定中涉及的检验事项。2015年4月24日,经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修订的《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规定司法鉴定业务包括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声像

资料鉴定以及根据诉讼需要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其他应

当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的鉴定事项。法律对前款规定事项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管理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如《监察法》第33条第1款没有明确规定鉴定意见,而是用“等”表示。“等”是等

内等还是等外等,是否包括该法第27条规定的“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的“鉴定意见” “检验报告”,法
律没有明确,反而为监察证据提供了科学证据的开放性存在空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

取证规则》第3条第3项又规定,电子数据取证包括但不限于电子数据检验与鉴定。因此,对于刑事诉讼

中具有科学解释需要和技术操作需要的专门性问题,在鉴定无法进行的情况下,都可以适用检验这种

形成证据方法。凡是鉴定事项内、需要以检验报告作为鉴定依据的,都属于检验的范围。
二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许可的检验检测(包括产品、环境等),此类检验检测的目的与司法鉴定目

的不同,但其也被大量用于司法证明。检验这个词语大量出现在我国行政法规范文件中,如《食品安全

法》第84条规定:“食品检验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认证认可的规定取得资质认定①后,方可从事食品检验

活动。食品检验机构的资质认定条件和检验规范,由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规定。”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认监委《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条件》 《产品质量法》第19条规定产品质量检验

主体资格。
三是行政机关在监管中获取的监测数据,比较典型的是生态环境领域,功能与检验相似,也可用

于司法证明。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法释〔2016〕29号)第12条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监测机构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

监测数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公安机关单独或者会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取污染物

样品进行检测获取的数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该解释增设了《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
款规定的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程序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之外的检验检测数据可

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的证据类别。

(二) 指导案例 147 号确定的检验报告适用专门性问题范围

检验报告可称为科学证据种类之一。检验的适用对象,完全不同于鉴定,鉴定需要以检材为对象,
检验需要以检验物自身为对象,两者不可混同。例如,以投毒行为方式的杀人行为,就需要对毒物的特

性、毒物的化学成分进行检验,而这是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客观行为表现最直接的证据。如果该毒物根

本就是无毒性的,如将面粉视为毒鼠药,行为人就不可能构成以投毒方式实施《刑法》第232条规定的

67 浙 　 江 　 工 　 商 　 大 　 学 　 学 　 报 2022 年

①根据《认证认可条例》《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检查机构和实验室管理办法》规定,我国采取强制认证和自愿申请

认证两种方式。在国家层面上,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实施;省级层面上,由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组

织实施,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



故意杀人的犯罪行为。毒物的成分在科学上,不能通过鉴定实现目的。又如,《刑法》第360条规定的传

播性病罪,需要通过医学检验行为人是否具有犯罪的生理状态特征,才能确定是否构成犯罪。而生理

特征不可能通过鉴定、人身检查来确定。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犯中,有将检验行为作为是否犯罪的

构成要件的。如第230条逃避商检罪、第412条商检徇私舞弊罪、商检失职罪,突出了商检进出口企业的

检验义务和国家进出口检验检疫机关的检验义务。《进出口商品检验法(2021年修正)》第6条规定,必
须实施的进出口商品检验,是指确定列入目录的进出口商品是否符合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的

合格评定活动。动物检验、植物检验等方法,都是立法和实践中常用的一种证据方法。检验的对象一定

存在一个具有法律强制效力的优质、合格或者不合格等级的标准,或该对象成分判断的标准,如玻璃

的成分与木材的成分,科学组成成分肯定是不同的,但不同的内容是什么,需要通过检验形成科学报

告,成为诉讼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第147号指导性案例又再次声明了检验报告的证据资格。这说明法律没有明确的证

据方法,实践中仍然可以作为证据证明案件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第147号指导性案例就是以有专门知识的人所作出的价值损害的书面报告作为证

据使用的案例。从该案的裁判文书看,在旅游景区标志性景点的巨蟒峰上打石钉,造成山峰严重损毁

的这一事实,需要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损害结果进行评估。①由侦查机关聘请有专门知识的四位专

家进行损害评估,形成“专家意见”,庭审时又以“检验人”的身份出庭,接受控辩双方质询。从刑事诉

讼证据视角看,“专家意见”属于《刑事诉讼法》第197条第4款规定的与鉴定人诉讼地位相同、证明价

值等值的“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意见。四位专家对生态价值损失数额进行价值损害评估时,以旅行费用

法(TCM)和条件价值法(CVM)为具体评估方法,对山峰的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作出损害评估,得
出量化的法律意义上的损害数据。数量化与货币化地评估三清山巨蟒峰使用价值的受损金额,是追究

责任人对旅游资源价值损害赔偿的重要依据。通过基于人们愿意为巨蟒峰永续长存而进行生态修复

所支付的费用,对三清山巨蟒峰非使用价值损害进行评估 [11] 。该案一审判决之所以将专家意见的诉

讼地位确立为“检验人”,是因为一审法院受证据法定形式主义的约束,法律选择适用时,依据当时的

司法解释规定,适用检验报告形式。关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损害评估方法,因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对

环境自然资源损害的鉴定方法并不适用于该指导案例,所以只能选择适用具有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损

害的价值评估方法,聘请专家进行评估。在以后的实践中,还会出现大量适用检验报告证明案件事实

的案例,通过直接引用该指导性案例,以证明检验报告或其他类似专门性问题的报告的刑事证据形式

合法性。

三、 检验报告的主体资格及检验程序

检验报告的主体资格是检验行为人,其法律资格是检验人对检验内容有专业上的资格,检验程序

是检验行为应遵循的科学技术规范的步骤和过程。

(一) 检验报告的主体资格

刑事诉讼中检验主体资格由以下方法加以规定:一是由法律直接作出规定;②二是由司法解释或

规范性文件作出规定;③三是由行政主管机关作出规定;④四是由行政主管机关对有关行业的监管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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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刑事判决书用词是“检验”,但笔者认为该评估行为不属于“检验”,而属于“评估报告”。
《产品质量法》第19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价格认定规定》(发改价格〔2015〕2251号)。



规定;①五是侦查机关对内的批复。②而关于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检验主体,却鲜见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在关于《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或规范性文件中删除了检验,而只保留鉴定,笔

者推测,是因为检验主体的合法性难以界定。检验主体运用科学技术方法,利用设备仪器,得出检验结

果,其外在表现为鉴定意见,避免证据种类分歧。除了医学检验有明确的检验医师资格,国家商检机关

有明确的公务员或委托、授权的人员资格,其他领域的科学问题缺失资格性法律标准。作为有专门知

识的人,检验主体应具有理论知识、技能知识、经验知识 [12] 。鉴定或检验之所以被称为科学证据,原因

就在于其系以科学为思想表达内容的证据形式。在科学至上主义( scientism)的司法判断过程中,判断

者过分夸大了对科学的服从,将科学所作的任何主张作为权威而接受。任何标榜为科学的东西好似都

具有认识论上的特权,当然司法调查过程也是认识论的问题,所以需要以科学的名义,为依据认识论

的司法结论背书。作为科学认知的方法论,检验自然有其独特于、区别于鉴定的方法。检验主体是检验

证据方法得以具有证据能力的前提条件。鉴定意见的合法性来源之一,就是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具有法

律明确的许可或授权,否则不具有证据资格。而检验的主体,法律上明确规定的,大量存在于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之中。有学者认为,在行政规则话语体系中,检验人是区别

于鉴定人的不同专家类型,因为他们不是法定鉴定机构中取得法定鉴定资质的鉴定人,或者他们只是

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可以被委托进行检验而非鉴定的检验人员 [13] 。鉴定人员在进行鉴定时,可能需

要借助大量的检验数据进行鉴定的基础分析,如法医毒物鉴定中,可能包含许多检验程序,以确定鉴

定科学依据的适用选择。检验人与鉴定人相区别的标准,可能不在于是否属于国家登记机构登记的资

格性人员,因为有许多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本身就是经国家批准的法定检验资格性人员,而在于检验

报告与鉴定意见的署名人是否必须在国家登记机构进行资格性登记这一差别,因为检验人员并非必

须在国家强制性检验资格登记中进行登记,相反,检验人员所具有的恰恰是在本专业知识领域内的资

格,如医学检验人员、产品检验人员等。后者也是检验报告区别于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报告即专门性问

题报告证据方法的独特之处。
就检验报告与鉴定意见的证据方法而言,公安部2017年颁布的《公安机关鉴定规则》对鉴定和检

验作了区分,即检验是一种直接得出检验结果的科学技术方式,如 DNA 检验报告、毒品成分检验报告

等,基本上是运用实验室的仪器设备,按照成熟的技术规范和方法,检验出相应的结果,特点是检验人

不需要进行主观甄别和判断。而鉴定意见则不同,如法医学鉴定,它也会用到各种各样的检验方法,比
如死亡原因的鉴定,要排除中毒,就要有毒物检验报告;要排除生病,就要有相关的病理切片检验,在
检验数据的基础上,鉴定人再运用专门知识进行主观分析、推断,就成为鉴定意见,鉴定意见有时是检

验与鉴定的复合。可以说,检验人区别于鉴定人,除了资格登记,还有鉴定方法与检验方法的科学原理

性差别。
检验主体的合法性,首先在行政法规中具有合法性。立法文本上以及刑事证据能力理论上,刑事

诉讼排斥行政法规对检验主体资格的认定,但实践中,无论是法定犯还是自然犯,检验的证据方法在

侦查实践中大量适用。侦查确定某物的化学成分或组合要素,必须通过检验寻找破案线索或破案行程

轨迹。最高人民法院第147号指导性案例中将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具的专门性问题报告视为检验报告。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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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财政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第7条。
《公安部对á关于鉴定淫秽物品有关问题的请示ñ的批复》(公复字〔1998〕8号)。
对环境损害的评估采取的方法,现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使用的方法是鉴定。如《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

荐方法(第 II 版)》《浙江省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办法(试行)》《陕西省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办法(试行)》《江苏省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了生态自然资源环境损害的鉴定评估方法,但是鉴定主体要求必须是法

律法规规定的有资格的鉴定主体。环境损害评估很少使用检验这种方法。



该检验报告之所以合法,是因为作出主体是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即教授、博士、硕士。在法定犯中,特别

是许多空白罪状的犯罪证明,大量依赖行政机关的检验报告作为定罪或出罪的证据,该类检验的主体

当然具有合法性。这类案件证明了一个事实,即有专门知识的人所作出的检验报告具有证据能力,其
主体合法性毋庸置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1年修订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可以

看作行政机关对行政程序中检验主体资格的规范性标准。
我国立法没有对“专门知识”作出解释。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规制专家:“如果科学、技术

或者其他专门知识将会帮助事实审判者理解证据或者确定争议事实,因知识、技能、经验、训练或者教

育而具备专家资格的证人,可以以意见或者其他的形式作证。”专家资格可通过知识、技能、专门知识、
培训或者教育等5种方式获得。专家无须拥有华丽的学位或资质证书,汽车技师、幼儿园教师都可以成

为专家 [14]204。但是,一个从未学习过医学知识,又长期不在医学机构或医疗机构从事医学研究、医疗临

床的人,即使担任医学卫生机构的官员,也不是具有医学专门知识的人。有专门知识的人,至少在其科

学或技术共同体中具有专业的表达范式和专业术语,这类范式和术语是非专业的人所陌生或迷茫的。
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对具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解释过于保守或拘谨,意图借用鉴定资格制度和鉴定意见

程序审查制度,解决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性问题。指导案例提供了对应当鉴定、但没有相应鉴定机构的

解决方案,但可能认为有学历、有高级职称的人才是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其实,在任何领域里,一个人

在他熟悉的知识之外,都是盲区,正如一个资深幼儿园教师对幼儿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知识和智慧,
远远胜于大学里学术成果等身的非幼儿教育科学的教授。

(二) 检验过程的形式要求

检验过程的可视性是检验报告证据资格的另一种形式要件。检验是一种科学性探索,其使用之方

法取之于科学原理和技术原理,且可重复性验证,以证明其具有可信性。检验方法运用、检验程序等使

得重复性科学验证成为可能。有专门知识的人对检验对象的科学验证,是法律领域之外的实验性证据

生成过程。美国学者舒恩教授认为,可使用来自认识论的理论来说明言词证据可信性的三个属性,即
诚实性、客观性和观察灵敏性(包括观察的条件) [15] 。检验报告是一种以言词证据形式表现的科学证

据,其证明一个事实的真实或客观,其实也是在证明另一个事实的虚假或臆测。在证实与证伪之间,法
庭处在优化选择的任意地位,因为满足可信性属性的检验报告,也代表了以此为靶子的怀疑来源。

检验方法的选择是检验报告可信性的首要客观属性。对不同的检验对象,为了不同的目的和主观

选择,会有许多种检验方法,而诸多检验方法的选择,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是相反的结论。在自

然科学领域如此,在人文的价值世界里更是如此。如《血站技术操作规程(2019版)》之《附件 B - 血液

检测方法的确认》便要求用两种及以上的方法进行检验,并分析各方法的灵敏度、特异性以及结果一

致性。而血液 HIV、HBV 和 HCV 感染标志物检测也需要使用多种方法进行检验。
就检验与鉴定相比较,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鉴定方法外显化,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办案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规定了检验类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诉

讼,“法释2021”第97条(“法释2012”第84条)第4项规定了审查和质证对象包括鉴定方法。检验方法和

鉴定方法相比,可能更具有专业性,或者非专业领域的人员很难解释检验方法选择原理。如最高人民

法院第147号指导性案例涉及的“专家意见”中,在对相应景点旅游资源价值损害进行评估时,其评估

方法就是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的综合评估方法,评估者采取旅游费用法和条件价值法进行评估,为
了获得真实的评估参数,评估者采取问卷调查法、同类旅游景点费用数值对比法等获得数据。评估者

认为,自然资源评估应明确旅游资源损害事件的评估范围,厘清评估的对象及影响范围,明确要评估

的损害价值类型,经济总价值或是使用价值、非使用价值等,明确评估方法体系与数据收集,选择前沿

评估方法,做到公正、严肃和科学 [11] 。此外,对案例中的自然资源价值损害的评估还可以选取其他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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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方法,如成本函数法、替代等值分析法、意愿价值法以及生态功能分析法等,每种评估方法都有其适

应的制度和政策环境。特别是我国目前环境犯罪行政从属性法益观 [16] 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环境与人

之自然同一没有实现,科学认知哲学的环境观可能存在较大影响。对于具备人文价值的专业性问题的

评估,虽然判例意图是使检验方法具有形式化的外显功能,但实际上评估与检验是完全不同的证据形

成方法和对专门性问题的解释方法。
检验工具是检验报告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检验工具也决定了检验报告结论部分可验证性的可能

性,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检验仪器设备决定了检验报告的真实性和对检验内容的反应灵敏

程度。《血站技术操作规程(2019版)》之《附件 B - 血液检测方法的确认》要求,若多台仪器(相同品牌

和型号)检测同一个项目,应对每一台仪器的性能进行确认比较。ABO 血型和 RhD 抗原检测方法的确

认,应选择国家批准使用的检测仪器。要特别注意试剂说明书要求的操作条件与仪器性能是否相适

应。特殊情况下可对本实验室仪器的试验操作参数进行修正,以达到试剂盒要求的试验状态。在人文

科学领域,检验工具是指检验所依据的基本原理和人文认知的逻辑常识,如人饿会吃饭,刀砍在皮肤

上会出血。人类实践是人文社会检验的基本方法,如人的精神状态通过反应人对外在客观的他人行为

和外界自然物的表现可以推论出来。对自然科学领域无法解释的问题,需要有专业知识的人的推断,
如死亡时间的大概率可能。在实证哲学和实验主义哲学流行之后,甚至所有的人的行为和精神现象都

可以运用实验和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如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法。
在英美普通法上,专家证人可将其证言建立在三项基础上:一是科学、技术或其他特殊知识;二是

在审判前对事实、资料等进行第一手观察或在审判前获得的意见;三是法庭上经允许作为证据出示的

事实、资料和意见 [17]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扩大了专家可依赖的资料的范围,规定一项事实、资料或

意见即使不具有可采性,也可以作为专家意见形成的基础。有些案件要求专家证言建立在地方性知识

的基础之上,因为案件争点的性质与该地方性知识有关。英美刑事证据法学中关于有专门知识的人的

(口头)意见,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内,在其他学科,只要具有专门知识的人,甚至地方性知识,
都可以通过出具专家意见的方式出具报告,为争点问题提出证据证明事实为真或为伪。但有专门知识

的人出具的论证意见是不是归属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检验报告,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与我国刑

事证据类型没有对应性。

四、 检验报告的适用范围及证明对象

检验报告或检验意见,作为刑事证据,其实质要件包括检验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状态认可的检验标

准,其次是对争议的案件事实有证明价值。这点也可以用刑事证据特征中的相关性概述,且其证明内

容符合科学技术领域内的专门性问题,法律和经验问题不是检验报告所要解决的。

(一) 检验报告的适用范围

我国证据法学的研究已经从追求证据的“客观性”向追求证据的“相关性”转变。根据相关性的定

义,对案件要素事实不成立有证明作用的也具有相关性 [18] 。在证明构成上,科学证据是结合了普遍原

理和解释条件对于待解释现象进行的推论,因而科学证据属于推论性证据。这种推论过程,就是“亨 -
奥模式”。保证科学解释客观性的条件应当由以下四个部分构成:(1)推论条件,即要从解释的现象到

解释条件的推论必须正确;(2)定律条件,解释条件必须至少含有一条普遍定律;(3)特征条件,解释

条件必须带有经验内容;(4)真理条件,组成解释条件的句子必须真实 [19] 。检验应遵循科学证据的构

成要件。在刑事诉讼语境内,检验报告的适用范围是指检验报告在何种程度上对何种案件事实具有证

据价值。检验报告的形式要件要求检验人员具有检验行为所具有的特定的知识资格,检验所使用的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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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设备符合检验对象的特征要求,检验程序符合科学规程。由于检验主体的差异化,检验实验室科学

程度差异化,检验报告的适用范围存在差别。并非所有的检验人员所作出的检验报告都可以作为证据

材料提交法庭证明案件事实。检验适用的专门性问题解决的,是检验对象的科学特征以及科学的符合

性;检验报告的适用范围解决的,是检验报告在什么范围内具有证据能力问题。如 CNAS 和 CMA 的检

验检测报告的适用范围就明显不同。任何检验检测报告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完成的,在条件完全相同

的环境中,才具有可重复性。
根据检验报告的制作主体和检验对象的差别,在检验报告适用范围方面,可分为几个类别。
首先是以鉴定意见依据表现的检验报告。该类检验报告隐藏于鉴定意见之内。如重婚罪中的 DNA

鉴定意见就需要以 ABI 测序仪检测,以该检测数据作为鉴定意见依据。此类检验报告是为鉴定意见服

务的。因此,在确定检验报告的适用范围之前,必须将检验材料材质、检质提取方法和提取程序、检材

应处于的保存方法和实际保存方法、启动主体、委托主体、检验的科学方法、检验规程、检验仪器设备

的类型和检验精确度等作出详细的记录,检验报告语言符合科学语言标准,以确定鉴定依据的科学

性。以念斌投放有毒有害物质案为例,该案鉴定意见之所以未被采纳,是因为其依据的作为基础数据

的检验报告出现错误,而错误之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检验材料发生错误;二是检验程序或检验方法

发生错误,遗漏了用“空白”检验方法进行验证。但检验报告没有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提交至法庭,而
是专家证人出庭对该鉴定意见所依据的检验结论提出异议时才发现的错误。

其次是检验主体在该资格范围内所作出的检验报告应在该检验报告所及范围内适用。如质检人

员对进口货物作出的该批次货物质量标准的检验检测数据报告,在进出口商检中具有当然的证据能

力,但在刑事诉讼中,就需要遵循严格的刑事程序规则,只能在货物质量争议范围内使用该检验报告,
对于货物是否侵犯知识产权,则不具有证据能力。检验主体只能对自己熟悉的检验对象进行检验,超
越该检验主体的熟悉范围,则检验报告不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根据检验机构的分类,检验设备仪器的

专属性和特定性特征以及检验设备仪器所适用的检验方法、检验规程的特征,检验报告所依据的检验

人员技术能力和设备仪器的科学性,也决定了刑事程序中检验报告的适用范围。许多在民事诉讼领域

可以适用的检验报告,在刑事诉讼中,可能因失去科学性和精确性而不能适用。
最后是检验报告形成过程的展示,必须符合法庭举证规则,否则不能提交法庭质证。任何不能以

法庭语言表达的检验报告,都不具有证据能力。因为法庭语言无法表达,就意味着直接言词审理原则

无法实现,法庭语言和科学语言必须具有互通性,即使是深奥的自然科学语言和医学语言,也应该能

够通过逻辑语言转化为法庭语言表达。

(二) 检验报告的证明对象

证明对象又称证明客体、要件(或待证)事实等,是指在诉讼中需要用证据加以证明的案件事实。
刑事诉讼证明对象范围包括实体法事实,即犯罪构成要件事实,量刑情节事实,犯罪阻却事实和责任

阻却事实,以及程序性事实 [20] 。对于证据本体能不能成为证明对象,本文认为应当纳入证明对象范

畴,因为专门问题可能对实体要件并不具有证明价值,但对证据审查可能具有证明价值,如交通肇事

罪的行为人,同车乘车人供述驾驶人有吸毒习惯,这就必然要对驾驶人进行毒品吸入检验,以证明驾

驶人对事故发生的主观状态。刑事诉讼模式的塑造是为了查明事实真相,当然为了防止虚伪地编造事

实,在人权的概念保护下,国家权力受到一定的限制,无论是美国建立的正当程序模式,还是德日的犯

罪控制模式,都寻求国家惩罚犯罪责任与保护宪法权利的责任的平衡。从检验作为证据方法的存在感

看,检验的证明对象应局限于犯罪构成要件中的违法性事实,即成立犯罪事实、阻却犯罪事实和程序

性事实。刑事责任或阻却责任,通过鉴定等其他方法加以证明。检验的适用范围,应是诉讼中法官无法

凭借自身理性、知识、智慧、经验等作出判断的事实。以此为据,检验的专门对象是专门性问题存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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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及其专门问题的性质或状态为何。此类事实决定了检验报告的相关性特征。
首先,检验是否必要,即检验是否为了解决诉讼中依赖其他证据方法无法解决的专门性问题的争

议,体现检验证据方法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专门性问题需要专业人员作出科学判断,其刑事司法的

逻辑系根据认知逻辑,专业认知弥合作为专门知识外行的法官的知识鸿沟。在刑事司法领域,一般而

言,法律知识并非专门性知识,只有超越常识、经验的科学、技术以及其他专业知识,才在认知层面对

刑事司法的参与主体构成智识挑战。这种挑战表现在大量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只能利用科技手段查

明,传统事实认知、证明方法面临现代科技认知范式的竞争 [13] 。
确定一项证据与证明对象是否具有关联性,诉讼中根据不确定性的贝叶斯定理即概率论来解释

关联程度。为了克服概率的数学模型计算定罪与量刑的数字比,如证明被告人定罪的概率是51% ,无
罪的概率是49% ,则可以推定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把刑事诉讼认识论归结为数学模型,显然与人

文社会科学的哲学原理不符。美国学者提出相对合理理论。该理论是为纠正叶贝斯理论的概率推论在

诉讼认知中的缺陷而提出的。其内容为法律事实的发现活动所要进行的,是对当事人在审判中提出的

解释的相对合理性进行判断,而不是确定各个零散的因素是否已经达到了特定的概率 [21] 。根据相对

合理理论,确定对于明确规定需要鉴定确认专门性问题解决方法的,不宜适用检验方法。在无鉴定机

构和鉴定人资格明确规定的,适用检验方法。至于诉讼中什么问题属于专门性问题,本文观点是,根据

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罪名和公诉机关指控的具体罪名,确定刑事诉讼中哪些问题属于专门性问题,哪
些专门性问题可以适用检验。

并非所有的无法鉴定的专门性问题都可以使用检验,只有明确有国家或国际的官方标准的专门

性问题才可能纳入检验范围。否则,即是无法鉴定和无法检验。对于疑难问题,司法部规章规定了推断

方法,如死亡时间。对于死亡原因无法鉴定、无法检验的,不可适用推断的方法进行判断,因为这涉及

危害后果是否存在,行为人行为是否具有刑事违法性的罪与非罪的判断。应根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

诉讼理念,否定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定性。
其次,检验目的是确定专门性问题的性质或状态,而不是刑事诉讼中的法律争议问题。检验是运

用科学共同体共同认可的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对提交检验的对象进行科学判断,不作法律上的推

定。例如,被告人酒后驾驶,是酒驾还是醉驾,是法律适用问题。检验人员只需要通过匹配仪器,对行为

人通过检验样品进行检验,以确定驾驶状态下的酒精含量即可。又如,环境污染罪中的环境污染状态,
是该罪的危害后果,是违法性的判断内容,检验人员只需对采样的水体、大气、土壤等作出检验报告,
判断与正常标准相比的差异度,无须对生态自然资源环境损害估值以及是否构成犯罪作出评价。在新

兴领域或特别专业领域,检验可能是为鉴定评估作资料准备。如某企业非法将生产中产生的含重金属

废水直排至地表水体,导致地表水体和底泥严重污染,造成下游河流中水生生物和底栖生物大量死

亡,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需要对污染危害作出鉴定评估,而鉴定评估的前提条件是水体污染状态究

竟如何、污染物性质如何,评估污染状态需要通过化学检验方法。
典型的案例是念斌案中控方提交法庭用于证明被告人犯罪的检验报告和鉴定意见的证据材料。

辩方通过专家辅助人出庭,对控方的诸多类检验报告进行质证,指出根据科学原理,控方证明的毒物

不存在。资深毒理专家辅助人认为,控方检验报告存在重大疑问:(1)标注为一位被害人之心血和呕吐

物的两幅质谱图完全相同;(2)标注为另一位被害人之尿液的质谱图竟与实验室该毒物的标准样本质

谱图完全相同;(3)本案所有的检验过程均未做“空白”对照检验;(4)根据行业标准,质谱图上必须同

时具备6个特征峰值才能认定被检物中含有氟乙酸盐,而本案被害人的心血、尿液的质谱图中却只出

现了2个特征峰值;同时,在直接关系到控方“声称”的投毒方式是否成立的铝壶水等以及“所谓”的毒

物来源能否认定的制药碗盆等的质谱图上,也找不全符合检验标准的这6个特征峰值。辩方专家辅助

人认为,念斌案中“现场物证检验结果应该为未能发现氟乙酸盐,本案件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氟乙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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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曾被使用过” [22] 。通过建立检验标本和检验对象之间的科学逻辑关系,分析某检验报告因违反科学

原理而得出的不具有证明案件某一事实对象功能,即否定了检验报告的证据能力。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可依理性、经验、鉴定人出庭所反映出的情态证据以及鉴定意见与其他证据

的印证,来决定鉴定意见的取舍。知识壁垒造成的专业鸿沟,至少在大部分案件中难以通过法官的个

人努力来抹平 [23] 。检验证据方法的证明对象并不是为某一特定犯罪构成要件提供证据证明,而是为

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据体系提供附属性证明。在这个意义上,检验报告证明对象可能直接或间接证明某

一要件事实,也可能为某一证据事实提供证明。

五、 检验报告的科学技术标准

检验与鉴定区别的核心要素是鉴定需要鉴材作为对比对象,而检验是通过科学方法对检验对象

进行分析,参照现有的技术标准,得出检验对象独特的构成成分或特征结论。检验报告所依据的标准

应具有国际或国家规定的规范性文件明确的标准体系。人们之所以比较容易接受这些标准,是因为国

家标准或国际标准中自然科学知识实践被理想的简单化,是人们能够实现的自然成就。

(一) 检验报告的自然科学标准

检验标准分不同的检验对象适用不同的标准,但在同一个专门性问题上,适用的标准应是一致

的。但是,弗莱伊案的反对者提出一个检验科学标准的进化与科学原理的修正问题。在弗莱伊案中,质
疑者认为,该案可能固化检验采纳如笔迹分析这样过去曾被专家们普遍接受但如今被视为可疑的专

门技术。《牛津英语字典》关于科学定义了五种理解,核心是知识且被人类认知并可以实践化的知识。①

关于科学史,人类知识总是认识自身的知识为科学来源,如几何、算术、哲学。科学是不断发展进化的

知识体系,波普尔所称的自然科学领域的证伪主义,都是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历史短暂正确的归纳,不
代表它们是没有界限的真理。如我国有学者质疑法拉第的旋度电场积分定律,认为法拉第的旋场是虚

构的 [24] 。波普尔的证伪与休谟的怀疑主义当然存在区别。虽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无法使用证伪来

证明某一命题的正确与否,但至少可以利用该逻辑思维方法论作用于人类社会实践,对实践活动加以

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为我们认识客观世界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方法论。
有学者解释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受到怀疑的理由之一,是科学技术水平的局限。首先是技术手段

本身不是永恒不变的、不是纯粹客观的,其次是鉴定技术技能就检材和样本进行认定,而据此得出的

结果,不一定同案件具有关联性 [25] 。科学技术的进步,会洗清许多嫌疑人。美国电影《制造杀人犯·第

一季》叙述了史蒂芬·艾弗里被控强奸罪而入狱,18年后,因 DNA 鉴定确认他是清白的。而20世纪30年
代美国奇冤大案,9名黑人青年被控强奸罪,警方没有对被害人进行人身检查和 DNA 鉴定,致使冤案

难清 [26] 。但也可能因为错误鉴定而冤枉无辜。美国学者总结误判的原因中,鉴定错误便是其中之一:
许多无辜者的有罪判决都建立在不可靠的法医鉴定方法上。即使有些鉴定方法是可靠的,但鉴定人运

用相关证据得出的结论却可能是错误的。一名无辜者形象地说:“垃圾科学把我送进了监狱,但真正的

科学证明了我的清白。” [27] 司法实践证明,鉴定的科学认知错误同样可能发生在检验的证据方法上。
检验报告依据的科学技术是错误的,检验方法是错误的,检验设备仪器不匹配或技术性能落后,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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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牛津英语字典》关于科学的定义是:(1)通过研究获得的知识;熟悉或者掌握了某一部门的学识。(2)特定的知

识或者研究分支;被认可的学识部门。(3)有组织的知识或者智识活动,各种学识分支都是例子。(4)一个研究分支,关
注的是经系统分类的被证明了的事实或者观察到的事实的联系在一起的整体,该整体多少能为一般法则所涵盖,并且

包括在其自己的领域发现新的事实的可靠方法。(5)智识和实践活动,包括那些对物理世界的现象适用客观科学方法

的研究分支(自然科学),以及因此获得的知识。



能出现错误。因此,检验依赖的科学标准,至少在时下,是保持先进的,检验所运用的方法,应为检验对

象存在的知识界共同认可。

(二) 检验报告的程序技术标准

在确定检验报告的技术标准时,我们可以借鉴经验法则在刑事审判中具有的启示功能、认识功能

和证明功能[28] 。因为检验报告所依赖的技术标准,也曾经是历史意义上的科学认知。任何对法庭处理科

学证据的方法进行的评估,要想做到公正,就必须以法律程序进行时科学发展达到的程序为基础[1]10。
本文认为,检验报告作为刑事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其可信性或可靠性,是通过刑事程序完成的。刑

事诉讼是查获犯罪证据,确定犯罪行为方式,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正当程序,关注人的自由、名誉、
荣誉甚至生命,对证据实质要件的要求完全不同于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对于民事诉讼中的检验行业

标准甚至是民事主体自己确定检验标准的行为,刑事诉讼绝对不可以。检验标准只认可国家或国际的

官方标准。国际行业惯例或国际民间组织的标准,不能成为刑事诉讼的检验标准。官方标准是一种专

业共同体认可的标准,英美证据法上称为“科学共同体普遍接受” (General Acceptance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标准。这是1923年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判决的弗莱伊诉合众国案确定的标准。认为专家证

言获得可采性的条件之一就是“在其所属领域内获得了普遍接受”,支持者认为,该标准限制在其所属

领域专家共同体普遍接受的范围内,可以限制“伪科学”证据材料的采纳。当然,反对者主张,该标准具

有保守性,会将那些新颖可靠但尚未被谨慎、保守的科学圈所接受的科学技术排除在外 [14]203。国家标

准或国际标准作为科学共同体普遍接受的检验标准,是有专门知识的人作出的检验报告可接受性的

基本条件。

六、 结　 语

如果我们用哲学眼光看科学,科学就是一个流动的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古代原始人认为太阳在夜

晚会停止发光,悄然横穿回东方,现在没有人会坚持主张太阳围绕地球转。英国科学哲学家迈克尔·波

兰尼认为,科学命题并不确定地指向任何可观察的事物,它往往表现为与“隔邻有盗贼”的说法相类似

的陈述———描述一些只能以不明确的方式显现的实在 [29] 。在科技兴起时代,科技证据有利于发现并

惩罚犯罪,同时也需要遵循法律的正当程序 [30] 。我们对刑事诉讼中的科学证据认知是渐进性的,对检

验报告的证据认知也是如此。探究并持续研究刑事诉讼中检验报告的证据本体信息,有利于避免科学

证据不确定的证明方向,避免“科学”误杀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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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vidential Capacity of the Inspection Report

XI Wei

(School of Law,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The inspection report is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to solve the specialized problems in criminal cases. It is signifi-
cantly different from expert opinions, specialized problem reports or professional inference conclusions. As scientific evidence,
the condition that the inspection report has evidential capacity is that it has the formal and substantive elements of criminal evi-
dence, and takes the evidential relevance of the inspection report as the core to judge the probative value of the inspection re-
port. The inspection report should be applied to special types of specialized problem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The production
subject of the inspection report should have the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of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The inspec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in line with the scientific, that is, the specific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The inspection report should have a
clear 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certification object. The technical standards of the inspection repor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tandards promulgated by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officials. The guiding cases reaffirm the practical value
of the inspection report as a kind of criminal evidence. In the age of big data, the inspection report
should become a scientific proof method for the theory of criminal proof and criminal judicial practice.

Key words: scientific evidence; inspection; evidential capacity; formal element; substantive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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